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原訴字第15號

原      告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銘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楊明鈞  

            徐釋育  

被      告  林駿峪即林文祥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淑惠  

0000000000000000

前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黃柏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

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間於民國113年7月27日就苗栗縣○○鄉○○段000地號土

地，權利範圍全部，所為無償贈與契約，及於民國113年8月23日

所為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行為，應予撤銷。

被告林淑惠應將前項土地，於民國113年8月23日所為以贈與為登

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40%，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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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原告起訴聲明第2項原為：被告林淑惠應將前項不動產，於

民國111年4月20日及113年8月23日所為以贈與為登記原因之

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並回復登記為被告林駿峪即林文祥

(下稱林駿峪)所有。嗣於114年12月17日當庭更正為：被告

林淑惠應將前項不動產，於111年4月20日及113年8月23日所

為以贈與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見本院卷第151

頁)，屬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

先予敘明。

二、被告林駿峪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一）被告林駿峪於110年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83萬元，並

約定應按月分期攤還，若逾期1次即喪失分期攤還之權

利，應將所欠款項全數1次清償。詎被告林駿峪僅繳至113

年8月20日即未再繳款，經催討後仍未依約繳款，依約定

視為全部到期，計至114年2月21日止，尚積欠本金566,60

4元、利息43,173元、違約金1,100元，合計610,877元未

為清償。

（二）經原告調查始知坐落苗栗縣○○鄉○○段000○000地號土

地(以下段別省略，並合稱系爭土地)，原為被告林駿峪所

有，其為躲避日後債權未獲滿足清償，於強制執行前將系

爭土地以贈與為原因，分別於111年4月20日、113年8月23

日移轉登記予被告林淑惠。惟其等為兄妹關係，依一般社

會通念，被告林淑惠對被告林駿峪本身所負債務，對債權

人尚未完全清償完畢，應知之甚稔。又贈與行為屬民法第

244條第1項之無償行為，被告林駿峪於移轉系爭土地所有

權後，名下業無其他財產可供清償債務，顯見被告間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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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移轉所有權行為已損害原告之債權。爰依民法第244條

第1項、第4項規定訴請撤銷被告間之無償贈與行為，及所

有權移轉行為，並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

（三）證人張淑華無法回答審判長之詢問「如何拿」、亦無證

據，且現金究係5萬元或是20萬元，均不相同。又被告林

淑惠與證人張淑華間本有多筆務農收成之匯款，足認證人

張淑華之證述並不實在。

（四）並聲明：⑴被告間於111年3日31日就712地號土地(權利範

圍全部)，及於113年7月27日就578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

部)所為之贈與契約；及其後於111年4月20日及113年8月2

3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予撤銷。⑵被

告林淑惠應將712地號、578地號土地，分別於111年4月20

日及113年8月23日所為以贈與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

記塗銷。

二、被告林駿峪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

何聲明或陳述。　　　　　

三、被告林淑惠答辯意旨略以：

（一）被告林駿峪於111年3月31日就712地號土地，於113年7月2

7日就578地號土地以贈與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為

被告林淑惠所有，惟被告林淑惠實際上係有償購買系爭土

地而非贈與。又系爭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之農牧用地，11

4年之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190元，則712地號土地公告

現值為1,022,200元、578地號土地公告現值為684,000

元，均未達當年度贈與稅免稅額244萬元，且被告為兄妹

關係，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條第6款規定屬二親等以內親

屬間財產之買賣，應以贈與論，故地政士依其專業，將被

告間之買賣直接以贈與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二）被告林淑惠於111年3月31日以80萬元購買712地號土地、

於113年7月27日以25萬元購買578地號土地，其中712地號

土地之價金，係以被告林淑惠設於國泰世華銀行苗栗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國泰銀行帳戶)，分次轉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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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約20萬元予被告林駿峪設於苗栗縣○○地區○○0○

○○○○○0○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林駿峪大湖

農會帳戶)，其餘款項則以現金給付。578地號土地之價

金，則以系爭國泰銀行帳戶分次轉帳約20萬元予被告林駿

峪女友張淑華設於大湖農會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下稱張淑華大湖農會帳戶)，其餘款項則以現金給付，足

證被告間就系爭土地確實為有償買賣。

（三）被告林駿峪於107年3月8日向大湖農會借款，而將系爭土

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而被告林駿峪將系爭土地移轉給

被告林淑惠時，並未清償該借款，亦未塗銷該抵押權。其

後被告林淑惠於114年5月21日代為清償35萬元後，塗銷該

最高限額抵押權，被告林淑惠對被告林駿峪取得不當得利

債權35萬元，故被告林駿峪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給被告林

淑惠時，並未變動其資力，不得指為民法第244條第1項或

第2項之詐害行為。

（四）又原告起訴時有無取得對被告林駿峪之執行名義不得而

知，且被告林駿峪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被告林淑惠時，

是否因此即陷於無資力狀態，應由原告舉證證明。而據被

告林淑惠所知，被告林駿峪當時擔任農會代表，有穩定薪

資收入，且名下尚有房屋1棟，在110年所得為862,808

元、財產總額為266,700元；111年所得為851,443元、財

產總額為266,700元；112年所得為857,161元、財產總額

為266,700元；113年所得為278,955元、財產總額為266,7

00元，足認被告林駿峪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被告林淑惠

時，並未有害及債權，難謂其有履行不能或困難之情形。

（五）被告林淑惠對被告林駿峪有35萬元債權，且系爭土地被告

林淑惠已再與大湖農會設定最高限額72萬元抵押權。縱認

原告之主張有理由，參以上情及系爭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

之農牧用地，價值不高，倘進行強制分配，對原告亦無實

益，可謂損人不利己，應可視為權利濫用行為，而無保護

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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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林駿峪尚積欠其本金566,604元、利息43,17

3元、違約金1,100元未為清償，並將其所有之系爭土地無

償贈與被告林淑惠等情，有渣打國際商業銀行「理享貸」

後續動用申請暨約定書、客戶往來明細查詢、授信歸戶查

詢作業、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異動索引等在卷可按

(見本院卷第29至47、57至93頁)。又被告林淑惠雖以原告

有無取得對被告林駿峪之執行名義不得而知等語置辯。惟

原告既已提出渣打國際商業銀行「理享貸」後續動用申請

暨約定書、客戶往來明細查詢、授信歸戶查詢作業等件為

證，且被告林淑惠對上開物證亦不曾爭執。則原告縱尚未

取得執行名義，以上開物證，亦得以證明其對被告林駿峪

有借款債權存在，是被告林淑惠前開所辯，尚無可採。又

　　　被告林駿峪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

出準備書狀為爭執，本院審究上開證據，堪信原告此部分

之主張為真實。

（二）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

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上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

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

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有害及債權，乃指債務人之行為，

致積極的減少財產，或消極的增加債務，因而使債權不能

獲得清償之情形(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207號判決意旨

參照)。是債務人所有之財產除對於特定債權人設有擔保

物權外，應為一切債務之總擔保，倘債務人於債務成立

後，其所為之法律行為導致其責任財產減少，使債權陷於

清償不能或困難，債權人即得依前開規定行使撤銷權，並

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以保全債權之實現。且

民法第244條撤銷權之客體，包含債務人之債權行為與物

權行為(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323號、48年台上字第1750

號判例意旨可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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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告林淑惠雖以被告間為兄妹關係，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5條第6款規定屬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買賣，應以贈與

論，故地政士依其專業，將被告間之買賣直接以贈與為原

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等語置辯。惟查：

　１、財產之移動，具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以贈與論，依本

法規定，課徵贈與稅：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買賣。但

能提出已支付價款之確實證明，且該已支付之價款非由出

賣人貸與或提供擔保向他人借得者，不在此限，遺產及贈

與稅法第5條第6款定有明文。是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

買賣，雖以贈與論，然如有該款但書之情事，仍應以買賣

為由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原因，始屬合法。被告2人雖為

兄妹關係，則其等對系爭土地之移轉登記，如其等間係有

買賣關係存在，自應以買賣之原因為登記始為合法，惟系

爭土地竟以贈與為原因而為登記，則其等間有無買賣關

係，已屬可疑。

　２、被告林淑惠雖以其係以80萬元及25萬元購買系爭土地，且

已分別匯款20萬元、20萬元至被告林駿峪大湖農會帳戶及

張淑華大湖農會帳戶，並以現金支付其餘款項等語。然

查：

　　⑴系爭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之農牧用地，在114年1月之公告

現值為每平方公尺190元，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

按(見本院卷第57、63頁)。是系爭土地之價額浮動應不至

於過大，況公告現值與市價相較應屬較低，此為一般人所

周知，是應得以上開標準計算系爭土地在移轉予被告林淑

惠時之價額。則712地號土地公告現值為1,022,200元(5,3

80×190=1,022,200)、578地號土地公告現值為684,000元

(3,600×190=684,000)，被告林淑惠主張分別以80萬元、2

5萬元購買上開土地，顯與市場行情不符，已有可疑。

　　⑵況被告林淑惠主張分別匯款20萬元、20萬元予被告林駿

峪、張淑華設於大湖農會之帳戶，其餘款項以現金給付等

語。然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證明其確有以現金給付其餘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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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予被告林駿峪，是其前開主張，亦不可採。

　３、證人張淑華雖證稱：林駿峪是其男友，林淑惠要跟林駿峪

買車及土地，直接把20萬元買土地的錢匯到我帳戶。是先

買完土地再匯錢給我，之後改稱是買地之前匯款給我，因

林駿峪急須用錢，所以先跟林淑惠調錢。林淑惠是1次匯

給我20萬元，(經本院提示其大湖農會帳戶無1次匯款20萬

元之紀錄)之後再改稱這20萬元是給我現金，是113年間的

事。林淑惠有多筆匯款給我，是因為我們一起務農，匯給

我的錢是種節瓜收成的錢。113年3月10日、31日、4月1

日、8日各5萬元之匯款是林淑惠買土地的錢，也有將上開

金額給林駿峪等語(見本院卷第197至200頁)。由證人張淑

華前開證述觀之，就係以匯款或現金交付，及係分次給付

或1次給付20萬元，買地、匯款之先後順序，其前後證述

矛盾，故無從為被告有利之認定。且其證述之金額僅20萬

元，亦與被告林淑惠主張之買賣價金不同，實無從得由前

開證述，得以推論被告間就系爭土地係買賣關係。

　４、綜上，被告林淑惠尚無法舉證證明其與被告林駿峪間就系

爭土地間有買賣關係存在，是其前開所辯，尚無可採。

（四）被告林淑惠再以原告本件請求有權利濫用情事等語置辯。

惟查：

　１、按民法第148條係規定行使權利，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

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而茍非

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最高

法院45年度台上字第105號判決意旨參照)。

　２、原告係以被告林駿峪積欠其本金566,604元、利息43,173

元、違約金1,100元，合計610,877元未為清償，而請求撤

銷系爭土地移轉之債權及物權行為，屬正當行使其債權之

權利。況被告林淑惠雖主張其對被告林駿峪有35萬元代償

債權存在，然迄今仍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且被告林淑惠

縱對被告林駿峪有上開債權，而強制執行被告林駿峪之財

產後需予分配，亦不能以此即得認定原告係出於損害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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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益為主要目的，自無權利濫用之情事。

　３、綜上，被告林淑惠前開抗辯，並無可採。　　　　

（五）關於712地號土地部分：

　１、被告林駿峪將712地號土地，於111年3月31日贈與被告林

淑惠，並於同年4月20日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前，雖有積

欠原告債務本金775,081元(830,000-9,760-9,587-9,614-

2,306-5,803-5,532-5,607-6,710)，有土地第一類登記謄

本、客戶往來明細查詢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35、37、63

頁)。然被告林駿峪就積欠原告之上開債務，仍繼續繳納

利息至113年8月20日，僅餘本金566,604元未為清償，有

客戶往來明細查詢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7至45頁)。並為

原告所是認，有民事陳報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5頁)。

顯見被告林駿峪向原告借貸本件借款後，係有意願依約清

償本息，並確有按期繳納本息至113年8月20日，距712地

號土地所有權移轉時，已達2年4月之久。

　２、再被告林駿峪於110年之所得為862,808元，除712地號土

地外，名下尚有房屋1筆、237、238地號土地2筆、汽車2

輛、投資1筆(核定財產總額266,700元)，合計為1,129,50

8元(862,808+266,700=1,129,508)；於111年之所得為85

1,443元，除712地號土地外，名下尚有房屋1筆、237、23

8地號土地2筆、汽車2輛、投資1筆(核定財產總額266,700

元)，合計為1,118,143元(851,443+266,700=1,118,14

3)；於112年之所得為857,161元，除712地號土地外，名

下尚有房屋1筆、237、238地號土地2筆、汽車2輛、投資1

筆(核定財產總額266,700元)，合計為1,123,861元(857,1

61+266,700=1,123,861)，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

詢結果財產在卷可按(見本院個資卷)。是被告林駿峪於11

0年間之資產及收入總額尚有1,129,508元、111年間之資

產及收入總額尚有1,118,143元、112年間之資產及收入總

額尚有1,123,861元，可認其非無資力可供清償積欠原告

之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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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被告林駿峪將712地號土地，雖於111年3月31日贈與被告

林淑惠，並於同年4月20日為所有權移轉登記。然斯時其

尚有資力可供清償積欠原告之債務，且繼續繳納本息至11

3年8月20日，已如前述。顯見被告林駿峪於111年3月31日

將712地號土地贈與被告林淑惠，並於同年4月20日為所有

權移轉登記時，係有資力及意願清償原告之債務，其贈與

712地號土地予被告林淑惠時，並無害及原告之債權，非

屬詐害原告債權之行為。

　４、綜上，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之規定請求撤銷

被告間就712地號土地所為贈與之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

登記之物權行為，並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尚屬無據，不

應准許。　

（六）關於578地號土地部分：

　１、被告林駿峪將578地號土地，於113年7月27日贈與被告林

淑惠，並於同年8月23日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前，尚積欠

原告債務本金566,604元，有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客戶

往來明細查詢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45、57頁)。並為原告

所是認，有民事陳報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5頁)。顯見

被告林駿峪斯時尚積欠原告本金566,604元。

　２、再被告林駿峪於112年之所得為857,161元，除578地號土

地外，名下尚有房屋1筆、237、238地號土地2筆、汽車2

輛、投資1筆(核定財產總額266,700元)，合計為1,123,86

1元(857,161+266,700=1,123,861)；於113年之所得為27

8,955元，除578地號土地外，名下尚有房屋1筆、237、23

8地號土地2筆、汽車2輛、投資1筆(核定財產總額266,700

元)，合計為545,655元(278,955+266,700=545,655)，有

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在卷可按(見本院

個資卷)。是被告林駿峪於112年間之資產及收入總額雖有

1,123,861元，然於113年間之資產及收入總額僅有545,65

5元。又被告林駿峪於113年間之收入僅有278,955元，已

不及其積欠原告之債權金額本金566,604元，且上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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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用於其日常生活所需，如再扶養父母、配偶、子女，將

不敷使用，而無法清償積欠原告上開債務。

　３、綜上，被告林駿峪積極處分其財產，卻未相對減少其債

務，其贈與移轉578地號土地之行為，顯有害於原告之債

權，而屬詐害債權之行為甚明，且前開行為並屬無償行

為，原告自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撤銷被告

間，就578地號土地所為贈與之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

記之物權行為。

　４、債權人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

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民法第244條第4項本文定

有明文。查被告林駿峪就578地號土地所為贈與及所有權

移轉登記行為，均屬有害及原告債權而得撤銷之無償行

為，已如上述。則原告依上開規定，併請求受益人即被告

林淑惠塗銷578地號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以回復578地

號土地之原狀，亦屬有據。

五、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57

8地號土地所為贈與之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行

為，並依同法第244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林淑惠塗銷578

地號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均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

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逾此範圍之部分，即無理由，應

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

項證據資料，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

此敘明。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秋錦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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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張智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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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原訴字第15號
原      告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銘僑  








訴訟代理人  楊明鈞  
            徐釋育  
被      告  林駿峪即林文祥




            林淑惠  


前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黃柏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間於民國113年7月27日就苗栗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所為無償贈與契約，及於民國113年8月23日所為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行為，應予撤銷。
被告林淑惠應將前項土地，於民國113年8月23日所為以贈與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40%，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聲明第2項原為：被告林淑惠應將前項不動產，於民國111年4月20日及113年8月23日所為以贈與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並回復登記為被告林駿峪即林文祥(下稱林駿峪)所有。嗣於114年12月17日當庭更正為：被告林淑惠應將前項不動產，於111年4月20日及113年8月23日所為以贈與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見本院卷第151頁)，屬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先予敘明。
二、被告林駿峪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一）被告林駿峪於110年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83萬元，並約定應按月分期攤還，若逾期1次即喪失分期攤還之權利，應將所欠款項全數1次清償。詎被告林駿峪僅繳至113年8月20日即未再繳款，經催討後仍未依約繳款，依約定視為全部到期，計至114年2月21日止，尚積欠本金566,604元、利息43,173元、違約金1,100元，合計610,877元未為清償。
（二）經原告調查始知坐落苗栗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以下段別省略，並合稱系爭土地)，原為被告林駿峪所有，其為躲避日後債權未獲滿足清償，於強制執行前將系爭土地以贈與為原因，分別於111年4月20日、113年8月23日移轉登記予被告林淑惠。惟其等為兄妹關係，依一般社會通念，被告林淑惠對被告林駿峪本身所負債務，對債權人尚未完全清償完畢，應知之甚稔。又贈與行為屬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無償行為，被告林駿峪於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後，名下業無其他財產可供清償債務，顯見被告間之無償移轉所有權行為已損害原告之債權。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訴請撤銷被告間之無償贈與行為，及所有權移轉行為，並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
（三）證人張淑華無法回答審判長之詢問「如何拿」、亦無證據，且現金究係5萬元或是20萬元，均不相同。又被告林淑惠與證人張淑華間本有多筆務農收成之匯款，足認證人張淑華之證述並不實在。
（四）並聲明：⑴被告間於111年3日31日就712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及於113年7月27日就578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所為之贈與契約；及其後於111年4月20日及113年8月23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予撤銷。⑵被告林淑惠應將712地號、578地號土地，分別於111年4月20日及113年8月23日所為以贈與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
二、被告林駿峪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被告林淑惠答辯意旨略以：
（一）被告林駿峪於111年3月31日就712地號土地，於113年7月27日就578地號土地以贈與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為被告林淑惠所有，惟被告林淑惠實際上係有償購買系爭土地而非贈與。又系爭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之農牧用地，114年之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190元，則712地號土地公告現值為1,022,200元、578地號土地公告現值為684,000元，均未達當年度贈與稅免稅額244萬元，且被告為兄妹關係，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條第6款規定屬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買賣，應以贈與論，故地政士依其專業，將被告間之買賣直接以贈與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二）被告林淑惠於111年3月31日以80萬元購買712地號土地、於113年7月27日以25萬元購買578地號土地，其中712地號土地之價金，係以被告林淑惠設於國泰世華銀行苗栗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國泰銀行帳戶)，分次轉帳合計約20萬元予被告林駿峪設於苗栗縣○○地區○○0○○○○○○0○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林駿峪大湖農會帳戶)，其餘款項則以現金給付。578地號土地之價金，則以系爭國泰銀行帳戶分次轉帳約20萬元予被告林駿峪女友張淑華設於大湖農會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張淑華大湖農會帳戶)，其餘款項則以現金給付，足證被告間就系爭土地確實為有償買賣。
（三）被告林駿峪於107年3月8日向大湖農會借款，而將系爭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而被告林駿峪將系爭土地移轉給被告林淑惠時，並未清償該借款，亦未塗銷該抵押權。其後被告林淑惠於114年5月21日代為清償35萬元後，塗銷該最高限額抵押權，被告林淑惠對被告林駿峪取得不當得利債權35萬元，故被告林駿峪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給被告林淑惠時，並未變動其資力，不得指為民法第244條第1項或第2項之詐害行為。
（四）又原告起訴時有無取得對被告林駿峪之執行名義不得而知，且被告林駿峪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被告林淑惠時，是否因此即陷於無資力狀態，應由原告舉證證明。而據被告林淑惠所知，被告林駿峪當時擔任農會代表，有穩定薪資收入，且名下尚有房屋1棟，在110年所得為862,808元、財產總額為266,700元；111年所得為851,443元、財產總額為266,700元；112年所得為857,161元、財產總額為266,700元；113年所得為278,955元、財產總額為266,700元，足認被告林駿峪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被告林淑惠時，並未有害及債權，難謂其有履行不能或困難之情形。
（五）被告林淑惠對被告林駿峪有35萬元債權，且系爭土地被告林淑惠已再與大湖農會設定最高限額72萬元抵押權。縱認原告之主張有理由，參以上情及系爭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之農牧用地，價值不高，倘進行強制分配，對原告亦無實益，可謂損人不利己，應可視為權利濫用行為，而無保護之必要。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林駿峪尚積欠其本金566,604元、利息43,173元、違約金1,100元未為清償，並將其所有之系爭土地無償贈與被告林淑惠等情，有渣打國際商業銀行「理享貸」後續動用申請暨約定書、客戶往來明細查詢、授信歸戶查詢作業、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異動索引等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29至47、57至93頁)。又被告林淑惠雖以原告有無取得對被告林駿峪之執行名義不得而知等語置辯。惟原告既已提出渣打國際商業銀行「理享貸」後續動用申請暨約定書、客戶往來明細查詢、授信歸戶查詢作業等件為證，且被告林淑惠對上開物證亦不曾爭執。則原告縱尚未取得執行名義，以上開物證，亦得以證明其對被告林駿峪有借款債權存在，是被告林淑惠前開所辯，尚無可採。又
　　　被告林駿峪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為爭執，本院審究上開證據，堪信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
（二）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上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 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有害及債權，乃指債務人之行為，致積極的減少財產，或消極的增加債務，因而使債權不能獲得清償之情形(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20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債務人所有之財產除對於特定債權人設有擔保物權外，應為一切債務之總擔保，倘債務人於債務成立後，其所為之法律行為導致其責任財產減少，使債權陷於清償不能或困難，債權人即得依前開規定行使撤銷權，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以保全債權之實現。且民法第244條撤銷權之客體，包含債務人之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323號、48年台上字第1750號判例意旨可參)。
（三）被告林淑惠雖以被告間為兄妹關係，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條第6款規定屬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買賣，應以贈與論，故地政士依其專業，將被告間之買賣直接以贈與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等語置辯。惟查：
　１、財產之移動，具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以贈與論，依本法規定，課徵贈與稅：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買賣。但能提出已支付價款之確實證明，且該已支付之價款非由出賣人貸與或提供擔保向他人借得者，不在此限，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條第6款定有明文。是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買賣，雖以贈與論，然如有該款但書之情事，仍應以買賣為由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原因，始屬合法。被告2人雖為兄妹關係，則其等對系爭土地之移轉登記，如其等間係有買賣關係存在，自應以買賣之原因為登記始為合法，惟系爭土地竟以贈與為原因而為登記，則其等間有無買賣關係，已屬可疑。
　２、被告林淑惠雖以其係以80萬元及25萬元購買系爭土地，且已分別匯款20萬元、20萬元至被告林駿峪大湖農會帳戶及張淑華大湖農會帳戶，並以現金支付其餘款項等語。然查：
　　⑴系爭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之農牧用地，在114年1月之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190元，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57、63頁)。是系爭土地之價額浮動應不至於過大，況公告現值與市價相較應屬較低，此為一般人所周知，是應得以上開標準計算系爭土地在移轉予被告林淑惠時之價額。則712地號土地公告現值為1,022,200元(5,380×190=1,022,200)、578地號土地公告現值為684,000元(3,600×190=684,000)，被告林淑惠主張分別以80萬元、25萬元購買上開土地，顯與市場行情不符，已有可疑。
　　⑵況被告林淑惠主張分別匯款20萬元、20萬元予被告林駿峪、張淑華設於大湖農會之帳戶，其餘款項以現金給付等語。然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證明其確有以現金給付其餘價金予被告林駿峪，是其前開主張，亦不可採。
　３、證人張淑華雖證稱：林駿峪是其男友，林淑惠要跟林駿峪買車及土地，直接把20萬元買土地的錢匯到我帳戶。是先買完土地再匯錢給我，之後改稱是買地之前匯款給我，因林駿峪急須用錢，所以先跟林淑惠調錢。林淑惠是1次匯給我20萬元，(經本院提示其大湖農會帳戶無1次匯款20萬元之紀錄)之後再改稱這20萬元是給我現金，是113年間的事。林淑惠有多筆匯款給我，是因為我們一起務農，匯給我的錢是種節瓜收成的錢。113年3月10日、31日、4月1日、8日各5萬元之匯款是林淑惠買土地的錢，也有將上開金額給林駿峪等語(見本院卷第197至200頁)。由證人張淑華前開證述觀之，就係以匯款或現金交付，及係分次給付或1次給付20萬元，買地、匯款之先後順序，其前後證述矛盾，故無從為被告有利之認定。且其證述之金額僅20萬元，亦與被告林淑惠主張之買賣價金不同，實無從得由前開證述，得以推論被告間就系爭土地係買賣關係。
　４、綜上，被告林淑惠尚無法舉證證明其與被告林駿峪間就系爭土地間有買賣關係存在，是其前開所辯，尚無可採。
（四）被告林淑惠再以原告本件請求有權利濫用情事等語置辯。惟查：
　１、按民法第148條係規定行使權利，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而茍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最高法院45年度台上字第105號判決意旨參照)。
　２、原告係以被告林駿峪積欠其本金566,604元、利息43,173元、違約金1,100元，合計610,877元未為清償，而請求撤銷系爭土地移轉之債權及物權行為，屬正當行使其債權之權利。況被告林淑惠雖主張其對被告林駿峪有35萬元代償債權存在，然迄今仍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且被告林淑惠縱對被告林駿峪有上開債權，而強制執行被告林駿峪之財產後需予分配，亦不能以此即得認定原告係出於損害被告之權益為主要目的，自無權利濫用之情事。
　３、綜上，被告林淑惠前開抗辯，並無可採。　　　　
（五）關於712地號土地部分：
　１、被告林駿峪將712地號土地，於111年3月31日贈與被告林淑惠，並於同年4月20日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前，雖有積欠原告債務本金775,081元(830,000-9,760-9,587-9,614-2,306-5,803-5,532-5,607-6,710)，有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客戶往來明細查詢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35、37、63頁)。然被告林駿峪就積欠原告之上開債務，仍繼續繳納利息至113年8月20日，僅餘本金566,604元未為清償，有客戶往來明細查詢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7至45頁)。並為原告所是認，有民事陳報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5頁)。顯見被告林駿峪向原告借貸本件借款後，係有意願依約清償本息，並確有按期繳納本息至113年8月20日，距712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時，已達2年4月之久。
　２、再被告林駿峪於110年之所得為862,808元，除712地號土地外，名下尚有房屋1筆、237、238地號土地2筆、汽車2輛、投資1筆(核定財產總額266,700元)，合計為1,129,508元(862,808+266,700=1,129,508)；於111年之所得為851,443元，除712地號土地外，名下尚有房屋1筆、237、238地號土地2筆、汽車2輛、投資1筆(核定財產總額266,700元)，合計為1,118,143元(851,443+266,700=1,118,143)；於112年之所得為857,161元，除712地號土地外，名下尚有房屋1筆、237、238地號土地2筆、汽車2輛、投資1筆(核定財產總額266,700元)，合計為1,123,861元(857,161+266,700=1,123,861)，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在卷可按(見本院個資卷)。是被告林駿峪於110年間之資產及收入總額尚有1,129,508元、111年間之資產及收入總額尚有1,118,143元、112年間之資產及收入總額尚有1,123,861元，可認其非無資力可供清償積欠原告之債務。
　３、被告林駿峪將712地號土地，雖於111年3月31日贈與被告林淑惠，並於同年4月20日為所有權移轉登記。然斯時其尚有資力可供清償積欠原告之債務，且繼續繳納本息至113年8月20日，已如前述。顯見被告林駿峪於111年3月31日將712地號土地贈與被告林淑惠，並於同年4月20日為所有權移轉登記時，係有資力及意願清償原告之債務，其贈與712地號土地予被告林淑惠時，並無害及原告之債權，非屬詐害原告債權之行為。
　４、綜上，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之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712地號土地所為贈與之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並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尚屬無據，不應准許。　
（六）關於578地號土地部分：
　１、被告林駿峪將578地號土地，於113年7月27日贈與被告林淑惠，並於同年8月23日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前，尚積欠原告債務本金566,604元，有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客戶往來明細查詢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45、57頁)。並為原告所是認，有民事陳報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5頁)。顯見被告林駿峪斯時尚積欠原告本金566,604元。
　２、再被告林駿峪於112年之所得為857,161元，除578地號土地外，名下尚有房屋1筆、237、238地號土地2筆、汽車2輛、投資1筆(核定財產總額266,700元)，合計為1,123,861元(857,161+266,700=1,123,861)；於113年之所得為278,955元，除578地號土地外，名下尚有房屋1筆、237、238地號土地2筆、汽車2輛、投資1筆(核定財產總額266,700元)，合計為545,655元(278,955+266,700=545,655)，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在卷可按(見本院個資卷)。是被告林駿峪於112年間之資產及收入總額雖有1,123,861元，然於113年間之資產及收入總額僅有545,655元。又被告林駿峪於113年間之收入僅有278,955元，已不及其積欠原告之債權金額本金566,604元，且上開金額須用於其日常生活所需，如再扶養父母、配偶、子女，將不敷使用，而無法清償積欠原告上開債務。
　３、綜上，被告林駿峪積極處分其財產，卻未相對減少其債務，其贈與移轉578地號土地之行為，顯有害於原告之債權，而屬詐害債權之行為甚明，且前開行為並屬無償行為，原告自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578地號土地所為贈與之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
　４、債權人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民法第244條第4項本文定有明文。查被告林駿峪就578地號土地所為贈與及所有權移轉登記行為，均屬有害及原告債權而得撤銷之無償行為，已如上述。則原告依上開規定，併請求受益人即被告林淑惠塗銷578地號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以回復578地號土地之原狀，亦屬有據。
五、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578地號土地所為贈與之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行為，並依同法第244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林淑惠塗銷578地號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均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逾此範圍之部分，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資料，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秋錦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張智揚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原訴字第15號

原      告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銘僑  









訴訟代理人  楊明鈞  

            徐釋育  

被      告  林駿峪即林文祥





            林淑惠  



前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黃柏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

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間於民國113年7月27日就苗栗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

利範圍全部，所為無償贈與契約，及於民國113年8月23日所為所

有權移轉之物權行為，應予撤銷。

被告林淑惠應將前項土地，於民國113年8月23日所為以贈與為登

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40%，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原

    告起訴聲明第2項原為：被告林淑惠應將前項不動產，於民

    國111年4月20日及113年8月23日所為以贈與為登記原因之所

    有權移轉登記塗銷，並回復登記為被告林駿峪即林文祥(下

    稱林駿峪)所有。嗣於114年12月17日當庭更正為：被告林淑

    惠應將前項不動產，於111年4月20日及113年8月23日所為以

    贈與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見本院卷第151頁)

    ，屬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先予

    敘明。

二、被告林駿峪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一）被告林駿峪於110年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83萬元，並

      約定應按月分期攤還，若逾期1次即喪失分期攤還之權利

      ，應將所欠款項全數1次清償。詎被告林駿峪僅繳至113年

      8月20日即未再繳款，經催討後仍未依約繳款，依約定視

      為全部到期，計至114年2月21日止，尚積欠本金566,604

      元、利息43,173元、違約金1,100元，合計610,877元未為

      清償。

（二）經原告調查始知坐落苗栗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以

      下段別省略，並合稱系爭土地)，原為被告林駿峪所有，

      其為躲避日後債權未獲滿足清償，於強制執行前將系爭土

      地以贈與為原因，分別於111年4月20日、113年8月23日移

      轉登記予被告林淑惠。惟其等為兄妹關係，依一般社會通

      念，被告林淑惠對被告林駿峪本身所負債務，對債權人尚

      未完全清償完畢，應知之甚稔。又贈與行為屬民法第244

      條第1項之無償行為，被告林駿峪於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

      後，名下業無其他財產可供清償債務，顯見被告間之無償

      移轉所有權行為已損害原告之債權。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

      項、第4項規定訴請撤銷被告間之無償贈與行為，及所有

      權移轉行為，並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

（三）證人張淑華無法回答審判長之詢問「如何拿」、亦無證據

      ，且現金究係5萬元或是20萬元，均不相同。又被告林淑

      惠與證人張淑華間本有多筆務農收成之匯款，足認證人張

      淑華之證述並不實在。

（四）並聲明：⑴被告間於111年3日31日就712地號土地(權利範

      圍全部)，及於113年7月27日就578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

      部)所為之贈與契約；及其後於111年4月20日及113年8月2

      3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予撤銷。⑵被告

      林淑惠應將712地號、578地號土地，分別於111年4月20日

      及113年8月23日所為以贈與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塗銷。

二、被告林駿峪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

    何聲明或陳述。　　　　　

三、被告林淑惠答辯意旨略以：

（一）被告林駿峪於111年3月31日就712地號土地，於113年7月2

      7日就578地號土地以贈與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為

      被告林淑惠所有，惟被告林淑惠實際上係有償購買系爭土

      地而非贈與。又系爭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之農牧用地，11

      4年之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190元，則712地號土地公告

      現值為1,022,200元、578地號土地公告現值為684,000元

      ，均未達當年度贈與稅免稅額244萬元，且被告為兄妹關

      係，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條第6款規定屬二親等以內親屬

      間財產之買賣，應以贈與論，故地政士依其專業，將被告

      間之買賣直接以贈與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二）被告林淑惠於111年3月31日以80萬元購買712地號土地、

      於113年7月27日以25萬元購買578地號土地，其中712地號

      土地之價金，係以被告林淑惠設於國泰世華銀行苗栗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國泰銀行帳戶)，分次轉帳

      合計約20萬元予被告林駿峪設於苗栗縣○○地區○○0○○○○○○0

      ○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林駿峪大湖農會帳戶)，

      其餘款項則以現金給付。578地號土地之價金，則以系爭

      國泰銀行帳戶分次轉帳約20萬元予被告林駿峪女友張淑華

      設於大湖農會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張淑華大

      湖農會帳戶)，其餘款項則以現金給付，足證被告間就系

      爭土地確實為有償買賣。

（三）被告林駿峪於107年3月8日向大湖農會借款，而將系爭土

      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而被告林駿峪將系爭土地移轉給

      被告林淑惠時，並未清償該借款，亦未塗銷該抵押權。其

      後被告林淑惠於114年5月21日代為清償35萬元後，塗銷該

      最高限額抵押權，被告林淑惠對被告林駿峪取得不當得利

      債權35萬元，故被告林駿峪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給被告林

      淑惠時，並未變動其資力，不得指為民法第244條第1項或

      第2項之詐害行為。

（四）又原告起訴時有無取得對被告林駿峪之執行名義不得而知

      ，且被告林駿峪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被告林淑惠時，是

      否因此即陷於無資力狀態，應由原告舉證證明。而據被告

      林淑惠所知，被告林駿峪當時擔任農會代表，有穩定薪資

      收入，且名下尚有房屋1棟，在110年所得為862,808元、

      財產總額為266,700元；111年所得為851,443元、財產總

      額為266,700元；112年所得為857,161元、財產總額為266

      ,700元；113年所得為278,955元、財產總額為266,700元

      ，足認被告林駿峪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被告林淑惠時，

      並未有害及債權，難謂其有履行不能或困難之情形。

（五）被告林淑惠對被告林駿峪有35萬元債權，且系爭土地被告

      林淑惠已再與大湖農會設定最高限額72萬元抵押權。縱認

      原告之主張有理由，參以上情及系爭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

      之農牧用地，價值不高，倘進行強制分配，對原告亦無實

      益，可謂損人不利己，應可視為權利濫用行為，而無保護

      之必要。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林駿峪尚積欠其本金566,604元、利息43,17

      3元、違約金1,100元未為清償，並將其所有之系爭土地無

      償贈與被告林淑惠等情，有渣打國際商業銀行「理享貸」

      後續動用申請暨約定書、客戶往來明細查詢、授信歸戶查

      詢作業、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異動索引等在卷可按

      (見本院卷第29至47、57至93頁)。又被告林淑惠雖以原告

      有無取得對被告林駿峪之執行名義不得而知等語置辯。惟

      原告既已提出渣打國際商業銀行「理享貸」後續動用申請

      暨約定書、客戶往來明細查詢、授信歸戶查詢作業等件為

      證，且被告林淑惠對上開物證亦不曾爭執。則原告縱尚未

      取得執行名義，以上開物證，亦得以證明其對被告林駿峪

      有借款債權存在，是被告林淑惠前開所辯，尚無可採。又

　　　被告林駿峪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

      出準備書狀為爭執，本院審究上開證據，堪信原告此部分

      之主張為真實。

（二）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

      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上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

      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 

      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有害及債權，乃指債務人之行為，

      致積極的減少財產，或消極的增加債務，因而使債權不能

      獲得清償之情形(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207號判決意旨

      參照)。是債務人所有之財產除對於特定債權人設有擔保

      物權外，應為一切債務之總擔保，倘債務人於債務成立後

      ，其所為之法律行為導致其責任財產減少，使債權陷於清

      償不能或困難，債權人即得依前開規定行使撤銷權，並聲

      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以保全債權之實現。且民

      法第244條撤銷權之客體，包含債務人之債權行為與物權

      行為(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323號、48年台上字第1750號

      判例意旨可參)。

（三）被告林淑惠雖以被告間為兄妹關係，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5條第6款規定屬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買賣，應以贈與

      論，故地政士依其專業，將被告間之買賣直接以贈與為原

      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等語置辯。惟查：

　１、財產之移動，具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以贈與論，依本

      法規定，課徵贈與稅：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買賣。但

      能提出已支付價款之確實證明，且該已支付之價款非由出

      賣人貸與或提供擔保向他人借得者，不在此限，遺產及贈

      與稅法第5條第6款定有明文。是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

      買賣，雖以贈與論，然如有該款但書之情事，仍應以買賣

      為由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原因，始屬合法。被告2人雖為

      兄妹關係，則其等對系爭土地之移轉登記，如其等間係有

      買賣關係存在，自應以買賣之原因為登記始為合法，惟系

      爭土地竟以贈與為原因而為登記，則其等間有無買賣關係

      ，已屬可疑。

　２、被告林淑惠雖以其係以80萬元及25萬元購買系爭土地，且

      已分別匯款20萬元、20萬元至被告林駿峪大湖農會帳戶及

      張淑華大湖農會帳戶，並以現金支付其餘款項等語。然查

      ：

　　⑴系爭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之農牧用地，在114年1月之公告

      現值為每平方公尺190元，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

      按(見本院卷第57、63頁)。是系爭土地之價額浮動應不至

      於過大，況公告現值與市價相較應屬較低，此為一般人所

      周知，是應得以上開標準計算系爭土地在移轉予被告林淑

      惠時之價額。則712地號土地公告現值為1,022,200元(5,3

      80×190=1,022,200)、578地號土地公告現值為684,000元(

      3,600×190=684,000)，被告林淑惠主張分別以80萬元、25

      萬元購買上開土地，顯與市場行情不符，已有可疑。

　　⑵況被告林淑惠主張分別匯款20萬元、20萬元予被告林駿峪

      、張淑華設於大湖農會之帳戶，其餘款項以現金給付等語

      。然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證明其確有以現金給付其餘價金

      予被告林駿峪，是其前開主張，亦不可採。

　３、證人張淑華雖證稱：林駿峪是其男友，林淑惠要跟林駿峪

      買車及土地，直接把20萬元買土地的錢匯到我帳戶。是先

      買完土地再匯錢給我，之後改稱是買地之前匯款給我，因

      林駿峪急須用錢，所以先跟林淑惠調錢。林淑惠是1次匯

      給我20萬元，(經本院提示其大湖農會帳戶無1次匯款20萬

      元之紀錄)之後再改稱這20萬元是給我現金，是113年間的

      事。林淑惠有多筆匯款給我，是因為我們一起務農，匯給

      我的錢是種節瓜收成的錢。113年3月10日、31日、4月1日

      、8日各5萬元之匯款是林淑惠買土地的錢，也有將上開金

      額給林駿峪等語(見本院卷第197至200頁)。由證人張淑華

      前開證述觀之，就係以匯款或現金交付，及係分次給付或

      1次給付20萬元，買地、匯款之先後順序，其前後證述矛

      盾，故無從為被告有利之認定。且其證述之金額僅20萬元

      ，亦與被告林淑惠主張之買賣價金不同，實無從得由前開

      證述，得以推論被告間就系爭土地係買賣關係。

　４、綜上，被告林淑惠尚無法舉證證明其與被告林駿峪間就系

      爭土地間有買賣關係存在，是其前開所辯，尚無可採。

（四）被告林淑惠再以原告本件請求有權利濫用情事等語置辯。

      惟查：

　１、按民法第148條係規定行使權利，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

      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而茍非以

      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最高法

      院45年度台上字第105號判決意旨參照)。

　２、原告係以被告林駿峪積欠其本金566,604元、利息43,173元

      、違約金1,100元，合計610,877元未為清償，而請求撤銷

      系爭土地移轉之債權及物權行為，屬正當行使其債權之權

      利。況被告林淑惠雖主張其對被告林駿峪有35萬元代償債

      權存在，然迄今仍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且被告林淑惠縱

      對被告林駿峪有上開債權，而強制執行被告林駿峪之財產

      後需予分配，亦不能以此即得認定原告係出於損害被告之

      權益為主要目的，自無權利濫用之情事。

　３、綜上，被告林淑惠前開抗辯，並無可採。　　　　

（五）關於712地號土地部分：

　１、被告林駿峪將712地號土地，於111年3月31日贈與被告林淑

      惠，並於同年4月20日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前，雖有積欠

      原告債務本金775,081元(830,000-9,760-9,587-9,614-2,

      306-5,803-5,532-5,607-6,710)，有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

      、客戶往來明細查詢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35、37、63頁)

      。然被告林駿峪就積欠原告之上開債務，仍繼續繳納利息

      至113年8月20日，僅餘本金566,604元未為清償，有客戶

      往來明細查詢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7至45頁)。並為原告

      所是認，有民事陳報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5頁)。顯見

      被告林駿峪向原告借貸本件借款後，係有意願依約清償本

      息，並確有按期繳納本息至113年8月20日，距712地號土

      地所有權移轉時，已達2年4月之久。

　２、再被告林駿峪於110年之所得為862,808元，除712地號土地

      外，名下尚有房屋1筆、237、238地號土地2筆、汽車2輛

      、投資1筆(核定財產總額266,700元)，合計為1,129,508

      元(862,808+266,700=1,129,508)；於111年之所得為851,

      443元，除712地號土地外，名下尚有房屋1筆、237、238

      地號土地2筆、汽車2輛、投資1筆(核定財產總額266,700

      元)，合計為1,118,143元(851,443+266,700=1,118,143)

      ；於112年之所得為857,161元，除712地號土地外，名下

      尚有房屋1筆、237、238地號土地2筆、汽車2輛、投資1筆

      (核定財產總額266,700元)，合計為1,123,861元(857,161

      +266,700=1,123,861)，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

      結果財產在卷可按(見本院個資卷)。是被告林駿峪於110

      年間之資產及收入總額尚有1,129,508元、111年間之資產

      及收入總額尚有1,118,143元、112年間之資產及收入總額

      尚有1,123,861元，可認其非無資力可供清償積欠原告之

      債務。

　３、被告林駿峪將712地號土地，雖於111年3月31日贈與被告林

      淑惠，並於同年4月20日為所有權移轉登記。然斯時其尚

      有資力可供清償積欠原告之債務，且繼續繳納本息至113

      年8月20日，已如前述。顯見被告林駿峪於111年3月31日

      將712地號土地贈與被告林淑惠，並於同年4月20日為所有

      權移轉登記時，係有資力及意願清償原告之債務，其贈與

      712地號土地予被告林淑惠時，並無害及原告之債權，非

      屬詐害原告債權之行為。

　４、綜上，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之規定請求撤銷被

      告間就712地號土地所為贈與之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

      記之物權行為，並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尚屬無據，不應

      准許。　

（六）關於578地號土地部分：

　１、被告林駿峪將578地號土地，於113年7月27日贈與被告林淑

      惠，並於同年8月23日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前，尚積欠原

      告債務本金566,604元，有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客戶往

      來明細查詢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45、57頁)。並為原告所

      是認，有民事陳報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5頁)。顯見被

      告林駿峪斯時尚積欠原告本金566,604元。

　２、再被告林駿峪於112年之所得為857,161元，除578地號土地

      外，名下尚有房屋1筆、237、238地號土地2筆、汽車2輛

      、投資1筆(核定財產總額266,700元)，合計為1,123,861

      元(857,161+266,700=1,123,861)；於113年之所得為278,

      955元，除578地號土地外，名下尚有房屋1筆、237、238

      地號土地2筆、汽車2輛、投資1筆(核定財產總額266,700

      元)，合計為545,655元(278,955+266,700=545,655)，有

      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在卷可按(見本院

      個資卷)。是被告林駿峪於112年間之資產及收入總額雖有

      1,123,861元，然於113年間之資產及收入總額僅有545,65

      5元。又被告林駿峪於113年間之收入僅有278,955元，已

      不及其積欠原告之債權金額本金566,604元，且上開金額

      須用於其日常生活所需，如再扶養父母、配偶、子女，將

      不敷使用，而無法清償積欠原告上開債務。

　３、綜上，被告林駿峪積極處分其財產，卻未相對減少其債務

      ，其贈與移轉578地號土地之行為，顯有害於原告之債權

      ，而屬詐害債權之行為甚明，且前開行為並屬無償行為，

      原告自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

      578地號土地所為贈與之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

      權行為。

　４、債權人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

      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民法第244條第4項本文定

      有明文。查被告林駿峪就578地號土地所為贈與及所有權

      移轉登記行為，均屬有害及原告債權而得撤銷之無償行為

      ，已如上述。則原告依上開規定，併請求受益人即被告林

      淑惠塗銷578地號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以回復578地號

      土地之原狀，亦屬有據。

五、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57

    8地號土地所為贈與之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行為

    ，並依同法第244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林淑惠塗銷578地

    號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均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

    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逾此範圍之部分，即無理由，應予

    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

    項證據資料，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

    此敘明。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秋錦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張智揚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原訴字第15號

原      告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銘僑  









訴訟代理人  楊明鈞  

            徐釋育  

被      告  林駿峪即林文祥





            林淑惠  



前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黃柏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間於民國113年7月27日就苗栗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所為無償贈與契約，及於民國113年8月23日所為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行為，應予撤銷。

被告林淑惠應將前項土地，於民國113年8月23日所為以贈與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40%，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聲明第2項原為：被告林淑惠應將前項不動產，於民國111年4月20日及113年8月23日所為以贈與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並回復登記為被告林駿峪即林文祥(下稱林駿峪)所有。嗣於114年12月17日當庭更正為：被告林淑惠應將前項不動產，於111年4月20日及113年8月23日所為以贈與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見本院卷第151頁)，屬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先予敘明。

二、被告林駿峪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一）被告林駿峪於110年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83萬元，並約定應按月分期攤還，若逾期1次即喪失分期攤還之權利，應將所欠款項全數1次清償。詎被告林駿峪僅繳至113年8月20日即未再繳款，經催討後仍未依約繳款，依約定視為全部到期，計至114年2月21日止，尚積欠本金566,604元、利息43,173元、違約金1,100元，合計610,877元未為清償。

（二）經原告調查始知坐落苗栗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以下段別省略，並合稱系爭土地)，原為被告林駿峪所有，其為躲避日後債權未獲滿足清償，於強制執行前將系爭土地以贈與為原因，分別於111年4月20日、113年8月23日移轉登記予被告林淑惠。惟其等為兄妹關係，依一般社會通念，被告林淑惠對被告林駿峪本身所負債務，對債權人尚未完全清償完畢，應知之甚稔。又贈與行為屬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無償行為，被告林駿峪於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後，名下業無其他財產可供清償債務，顯見被告間之無償移轉所有權行為已損害原告之債權。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訴請撤銷被告間之無償贈與行為，及所有權移轉行為，並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

（三）證人張淑華無法回答審判長之詢問「如何拿」、亦無證據，且現金究係5萬元或是20萬元，均不相同。又被告林淑惠與證人張淑華間本有多筆務農收成之匯款，足認證人張淑華之證述並不實在。

（四）並聲明：⑴被告間於111年3日31日就712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及於113年7月27日就578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所為之贈與契約；及其後於111年4月20日及113年8月23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予撤銷。⑵被告林淑惠應將712地號、578地號土地，分別於111年4月20日及113年8月23日所為以贈與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

二、被告林駿峪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被告林淑惠答辯意旨略以：

（一）被告林駿峪於111年3月31日就712地號土地，於113年7月27日就578地號土地以贈與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為被告林淑惠所有，惟被告林淑惠實際上係有償購買系爭土地而非贈與。又系爭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之農牧用地，114年之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190元，則712地號土地公告現值為1,022,200元、578地號土地公告現值為684,000元，均未達當年度贈與稅免稅額244萬元，且被告為兄妹關係，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條第6款規定屬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買賣，應以贈與論，故地政士依其專業，將被告間之買賣直接以贈與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二）被告林淑惠於111年3月31日以80萬元購買712地號土地、於113年7月27日以25萬元購買578地號土地，其中712地號土地之價金，係以被告林淑惠設於國泰世華銀行苗栗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國泰銀行帳戶)，分次轉帳合計約20萬元予被告林駿峪設於苗栗縣○○地區○○0○○○○○○0○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林駿峪大湖農會帳戶)，其餘款項則以現金給付。578地號土地之價金，則以系爭國泰銀行帳戶分次轉帳約20萬元予被告林駿峪女友張淑華設於大湖農會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張淑華大湖農會帳戶)，其餘款項則以現金給付，足證被告間就系爭土地確實為有償買賣。

（三）被告林駿峪於107年3月8日向大湖農會借款，而將系爭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而被告林駿峪將系爭土地移轉給被告林淑惠時，並未清償該借款，亦未塗銷該抵押權。其後被告林淑惠於114年5月21日代為清償35萬元後，塗銷該最高限額抵押權，被告林淑惠對被告林駿峪取得不當得利債權35萬元，故被告林駿峪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給被告林淑惠時，並未變動其資力，不得指為民法第244條第1項或第2項之詐害行為。

（四）又原告起訴時有無取得對被告林駿峪之執行名義不得而知，且被告林駿峪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被告林淑惠時，是否因此即陷於無資力狀態，應由原告舉證證明。而據被告林淑惠所知，被告林駿峪當時擔任農會代表，有穩定薪資收入，且名下尚有房屋1棟，在110年所得為862,808元、財產總額為266,700元；111年所得為851,443元、財產總額為266,700元；112年所得為857,161元、財產總額為266,700元；113年所得為278,955元、財產總額為266,700元，足認被告林駿峪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被告林淑惠時，並未有害及債權，難謂其有履行不能或困難之情形。

（五）被告林淑惠對被告林駿峪有35萬元債權，且系爭土地被告林淑惠已再與大湖農會設定最高限額72萬元抵押權。縱認原告之主張有理由，參以上情及系爭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之農牧用地，價值不高，倘進行強制分配，對原告亦無實益，可謂損人不利己，應可視為權利濫用行為，而無保護之必要。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林駿峪尚積欠其本金566,604元、利息43,173元、違約金1,100元未為清償，並將其所有之系爭土地無償贈與被告林淑惠等情，有渣打國際商業銀行「理享貸」後續動用申請暨約定書、客戶往來明細查詢、授信歸戶查詢作業、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異動索引等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29至47、57至93頁)。又被告林淑惠雖以原告有無取得對被告林駿峪之執行名義不得而知等語置辯。惟原告既已提出渣打國際商業銀行「理享貸」後續動用申請暨約定書、客戶往來明細查詢、授信歸戶查詢作業等件為證，且被告林淑惠對上開物證亦不曾爭執。則原告縱尚未取得執行名義，以上開物證，亦得以證明其對被告林駿峪有借款債權存在，是被告林淑惠前開所辯，尚無可採。又

　　　被告林駿峪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為爭執，本院審究上開證據，堪信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

（二）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上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 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有害及債權，乃指債務人之行為，致積極的減少財產，或消極的增加債務，因而使債權不能獲得清償之情形(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20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債務人所有之財產除對於特定債權人設有擔保物權外，應為一切債務之總擔保，倘債務人於債務成立後，其所為之法律行為導致其責任財產減少，使債權陷於清償不能或困難，債權人即得依前開規定行使撤銷權，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以保全債權之實現。且民法第244條撤銷權之客體，包含債務人之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323號、48年台上字第1750號判例意旨可參)。

（三）被告林淑惠雖以被告間為兄妹關係，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條第6款規定屬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買賣，應以贈與論，故地政士依其專業，將被告間之買賣直接以贈與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等語置辯。惟查：

　１、財產之移動，具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以贈與論，依本法規定，課徵贈與稅：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買賣。但能提出已支付價款之確實證明，且該已支付之價款非由出賣人貸與或提供擔保向他人借得者，不在此限，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條第6款定有明文。是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買賣，雖以贈與論，然如有該款但書之情事，仍應以買賣為由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原因，始屬合法。被告2人雖為兄妹關係，則其等對系爭土地之移轉登記，如其等間係有買賣關係存在，自應以買賣之原因為登記始為合法，惟系爭土地竟以贈與為原因而為登記，則其等間有無買賣關係，已屬可疑。

　２、被告林淑惠雖以其係以80萬元及25萬元購買系爭土地，且已分別匯款20萬元、20萬元至被告林駿峪大湖農會帳戶及張淑華大湖農會帳戶，並以現金支付其餘款項等語。然查：

　　⑴系爭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之農牧用地，在114年1月之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190元，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57、63頁)。是系爭土地之價額浮動應不至於過大，況公告現值與市價相較應屬較低，此為一般人所周知，是應得以上開標準計算系爭土地在移轉予被告林淑惠時之價額。則712地號土地公告現值為1,022,200元(5,380×190=1,022,200)、578地號土地公告現值為684,000元(3,600×190=684,000)，被告林淑惠主張分別以80萬元、25萬元購買上開土地，顯與市場行情不符，已有可疑。

　　⑵況被告林淑惠主張分別匯款20萬元、20萬元予被告林駿峪、張淑華設於大湖農會之帳戶，其餘款項以現金給付等語。然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證明其確有以現金給付其餘價金予被告林駿峪，是其前開主張，亦不可採。

　３、證人張淑華雖證稱：林駿峪是其男友，林淑惠要跟林駿峪買車及土地，直接把20萬元買土地的錢匯到我帳戶。是先買完土地再匯錢給我，之後改稱是買地之前匯款給我，因林駿峪急須用錢，所以先跟林淑惠調錢。林淑惠是1次匯給我20萬元，(經本院提示其大湖農會帳戶無1次匯款20萬元之紀錄)之後再改稱這20萬元是給我現金，是113年間的事。林淑惠有多筆匯款給我，是因為我們一起務農，匯給我的錢是種節瓜收成的錢。113年3月10日、31日、4月1日、8日各5萬元之匯款是林淑惠買土地的錢，也有將上開金額給林駿峪等語(見本院卷第197至200頁)。由證人張淑華前開證述觀之，就係以匯款或現金交付，及係分次給付或1次給付20萬元，買地、匯款之先後順序，其前後證述矛盾，故無從為被告有利之認定。且其證述之金額僅20萬元，亦與被告林淑惠主張之買賣價金不同，實無從得由前開證述，得以推論被告間就系爭土地係買賣關係。

　４、綜上，被告林淑惠尚無法舉證證明其與被告林駿峪間就系爭土地間有買賣關係存在，是其前開所辯，尚無可採。

（四）被告林淑惠再以原告本件請求有權利濫用情事等語置辯。惟查：

　１、按民法第148條係規定行使權利，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而茍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最高法院45年度台上字第105號判決意旨參照)。

　２、原告係以被告林駿峪積欠其本金566,604元、利息43,173元、違約金1,100元，合計610,877元未為清償，而請求撤銷系爭土地移轉之債權及物權行為，屬正當行使其債權之權利。況被告林淑惠雖主張其對被告林駿峪有35萬元代償債權存在，然迄今仍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且被告林淑惠縱對被告林駿峪有上開債權，而強制執行被告林駿峪之財產後需予分配，亦不能以此即得認定原告係出於損害被告之權益為主要目的，自無權利濫用之情事。

　３、綜上，被告林淑惠前開抗辯，並無可採。　　　　

（五）關於712地號土地部分：

　１、被告林駿峪將712地號土地，於111年3月31日贈與被告林淑惠，並於同年4月20日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前，雖有積欠原告債務本金775,081元(830,000-9,760-9,587-9,614-2,306-5,803-5,532-5,607-6,710)，有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客戶往來明細查詢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35、37、63頁)。然被告林駿峪就積欠原告之上開債務，仍繼續繳納利息至113年8月20日，僅餘本金566,604元未為清償，有客戶往來明細查詢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7至45頁)。並為原告所是認，有民事陳報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5頁)。顯見被告林駿峪向原告借貸本件借款後，係有意願依約清償本息，並確有按期繳納本息至113年8月20日，距712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時，已達2年4月之久。

　２、再被告林駿峪於110年之所得為862,808元，除712地號土地外，名下尚有房屋1筆、237、238地號土地2筆、汽車2輛、投資1筆(核定財產總額266,700元)，合計為1,129,508元(862,808+266,700=1,129,508)；於111年之所得為851,443元，除712地號土地外，名下尚有房屋1筆、237、238地號土地2筆、汽車2輛、投資1筆(核定財產總額266,700元)，合計為1,118,143元(851,443+266,700=1,118,143)；於112年之所得為857,161元，除712地號土地外，名下尚有房屋1筆、237、238地號土地2筆、汽車2輛、投資1筆(核定財產總額266,700元)，合計為1,123,861元(857,161+266,700=1,123,861)，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在卷可按(見本院個資卷)。是被告林駿峪於110年間之資產及收入總額尚有1,129,508元、111年間之資產及收入總額尚有1,118,143元、112年間之資產及收入總額尚有1,123,861元，可認其非無資力可供清償積欠原告之債務。

　３、被告林駿峪將712地號土地，雖於111年3月31日贈與被告林淑惠，並於同年4月20日為所有權移轉登記。然斯時其尚有資力可供清償積欠原告之債務，且繼續繳納本息至113年8月20日，已如前述。顯見被告林駿峪於111年3月31日將712地號土地贈與被告林淑惠，並於同年4月20日為所有權移轉登記時，係有資力及意願清償原告之債務，其贈與712地號土地予被告林淑惠時，並無害及原告之債權，非屬詐害原告債權之行為。

　４、綜上，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之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712地號土地所為贈與之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並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尚屬無據，不應准許。　

（六）關於578地號土地部分：

　１、被告林駿峪將578地號土地，於113年7月27日贈與被告林淑惠，並於同年8月23日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前，尚積欠原告債務本金566,604元，有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客戶往來明細查詢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45、57頁)。並為原告所是認，有民事陳報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5頁)。顯見被告林駿峪斯時尚積欠原告本金566,604元。

　２、再被告林駿峪於112年之所得為857,161元，除578地號土地外，名下尚有房屋1筆、237、238地號土地2筆、汽車2輛、投資1筆(核定財產總額266,700元)，合計為1,123,861元(857,161+266,700=1,123,861)；於113年之所得為278,955元，除578地號土地外，名下尚有房屋1筆、237、238地號土地2筆、汽車2輛、投資1筆(核定財產總額266,700元)，合計為545,655元(278,955+266,700=545,655)，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在卷可按(見本院個資卷)。是被告林駿峪於112年間之資產及收入總額雖有1,123,861元，然於113年間之資產及收入總額僅有545,655元。又被告林駿峪於113年間之收入僅有278,955元，已不及其積欠原告之債權金額本金566,604元，且上開金額須用於其日常生活所需，如再扶養父母、配偶、子女，將不敷使用，而無法清償積欠原告上開債務。

　３、綜上，被告林駿峪積極處分其財產，卻未相對減少其債務，其贈與移轉578地號土地之行為，顯有害於原告之債權，而屬詐害債權之行為甚明，且前開行為並屬無償行為，原告自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578地號土地所為贈與之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

　４、債權人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民法第244條第4項本文定有明文。查被告林駿峪就578地號土地所為贈與及所有權移轉登記行為，均屬有害及原告債權而得撤銷之無償行為，已如上述。則原告依上開規定，併請求受益人即被告林淑惠塗銷578地號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以回復578地號土地之原狀，亦屬有據。

五、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578地號土地所為贈與之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行為，並依同法第244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林淑惠塗銷578地號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均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逾此範圍之部分，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資料，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秋錦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張智揚



